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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 2020 年度省部共建协同

创新中心遴选推荐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高等学校： 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0 年度省部共建

协同创新中心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教科技厅函〔2020〕19 号，

简称《通知》，详见附件）要求，我委拟于近期开展 2020 年

度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的遴选推荐工作。 

一、申报要求 

1.市教委正式发文认定的上海市协同创新中心，且运行

2 年以上，运行期间持续获得市教委上海市协同创新中心专

项资金资助； 

2.尚未纳入国家“2011 计划”或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

建设序列； 

3.本市相关高校可结合本校实际情况每校限额推荐 1 家

协同创新中心参与遴选； 

4.拟申报的协同创新中心应有准确的发展定位和清晰目

标，研究方向紧扣国家重大需求，且已承担重大协同创新任

务并开展了实质性产学研协同创新，行业影响力大、可持续

发展能力强。 

二、组织实施与材料填报 

1.本次遴选工作委托市教委科技发展中心具体组织开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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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请各有关高校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并指导相关中心认

真填写《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申报书》，准备相关佐证材

料。 

3.请各有关高校对申报材料认真审核加盖学校公章，并

于 6 月 5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17:00 前报送电子版至市教委科

技发展中心（WORD 版、盖章 PDF 版各一份）。逾期视为放

弃申报资格。 

4.市教委将组织专家组对各校的申报材料进行初评，通

过初评的候选项目进入答辩复评，市教委将根据专家综合意

见择优推荐。进入复评的名单及相关答辩要求另行通知。 

 

联系人：市教委科技处         葛昊   23116745 

        市教委科技发展中心   赵璐   56627216 

邮  箱：zhaolu@shec.edu.cn 

 

附件：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0 年度省部共建

协同创新中心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

2020 年 5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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